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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山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                                    

项目单位          全区义务教育中小学校                                    
主管部门           君山区教育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18年6月20日

君山区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刘绍明
	联系电话
	8155001

	项目地址
	全区义务教育中小学校
	邮  编
	414005

	项目起止时间
	2017年 1月起至 2017年12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1225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1234.58
	实际支出

（万元）
	1234.58
	结余（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739
	其中：中央财政
	739
	其中：中央财政
	739
	其中：中央财政
	0

	省财政
	160
	省财政
	160
	省财政
	160
	省财政
	0

	市财政
	140
	市财政
	140
	市财政
	140
	市财政
	0

	县市区财政
	186
	县市区财政
	195
	县市区财政
	195
	县市区财政
	0

	其它
	
	其它
	0.58
	其它
	0.58
	其它
	0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拨付2017年春季公用经费
	59.37
	4.12   0011#
	君山小学

	拨付2017年春季公用经费
	555.98
	4.12   0012#
	全区义务教育中小学

	拨付2017年秋季公用经费
	527.71
	9.29   0032#

	全区义务教育中小学

	拨付2017年秋季公用经费
	91.52
	12.28  0079#


	全区义务教育中小学

	
	
	
	

	
	
	
	

	支出合计
	1234.58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确保了全区35所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35所学校
	1234万元
	1234.58万元

	
	
	
	
	
	

	
	
	质量指标
	按标准拨付
	国家标准
	完成

	
	
	
	
	
	

	
	
	时效指标
	及时拨付
	春秋两次
	完成

	
	
	
	
	
	

	
	
	成本指标
	控制支出在预算内
	1234万元
	1234.58万元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公益项目
	
	公益项目

	
	
	
	
	
	

	
	
	社会效益

指标
	保障了学校正常运行
	
	完成

	
	
	
	减轻了农民负担
	
	完成

	
	
	生态效益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教师和家长学生的满意度
	100%
	96%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8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刘绍明
	党委委员
	君山区教育局
	

	刘克湘
	审计股长
	君山区教育局
	

	李卫民
	计财股长
	君山区教育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联系电话：

	2017年度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是为了保障全区各中小学校正常运转,由中央、省、市区共同配套的专项资金。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共35所，其中，初中6所,小学有29所。在校中小学生15970人，其中，初中4744人，小学11226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机制以来,学校的运转经费全由财政拨款。

本项目资金拨付由区教育局计财股负责，资金由财政和审计监管。

(二)项目实施依据

2017年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依《岳阳市财政局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17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资金的通知》(岳财预[2017]58号)下达我区的公用经费中央资金739万元,省级资金160万元,市级资金140万元,区级配套资金186万元,共1225万元。

(三)项目绩效目标

预期目标：确保各级应分担的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阶段性目标：2017年全年公用经费足额拨付到校,保证中小学校正常运转。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各级配套资金共1225万元，由区财政分上半年,下半年按文件精神全额拨付到位。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区教育局将收到的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1225万元，分上学期、下学期全部拔付到7个乡镇中心学校及3所区直学校。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区教育局计财股负责管理项目资金的收付，学校一年结束后,其公用经费的使用情况由区教育局审计股进行专项审计。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由区财政于每年的3月、9月将资金拨付到区教育局,区教育局于资金收到的当月按各中心校、区直学校分上下两期，依据教育局普教股提供的学生人数为拨款基数,按小学生均300元/期,初中生均400元/期为标准全年分两次足额拨付到校。
四、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整体财政支出项目取得良好的成效。

1.完成了预期目标任务，确保各级应分担的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2. 切实加强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相关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3.教学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经费得到有力的保障,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保障教师的办公费用到实处,将优质的教学资源引进课堂，师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教学质量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五、项目综合评价及结论

评价组认为，从整体上看，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项目财政资金管理比较规范，项目实施到位，政策执行良好，所有的费用支出都落到实处。促进了我区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比较有效地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严格执行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项目严格按政策精神足额拨付到校，做到用后审计,杜绝了学校乱用,虚列虚支的现象。

二是资金管理严格。项目资金有专门股室负责管理，严格按工作程序拔付，做到专款专用。

（二）存在问题及建议

1.由于市区的资金由省转市,再由市转文后拨区,造成各项资金到位情况，严重滞后于其他县,资金不能及时拨付到校。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义务教育学校的正常运转。

2.建议上级财政部门建立绿色通道，改变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滞后的现状，确保义教专项资金能及时、快捷下拨到校。

                                   2018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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